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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之立法宗旨

 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

•保護獨立創作者之獨佔權能

 調和社會公共利益

•平衡著作合理使用與獨佔權能間之衝突

 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著作權法特點

 採創作保護主義

 承認平行著作

 尚未除罪化

•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

•行政責任



我國著作權立法歷程

 1985年7月10日前→採註冊主義

 1985年7月10日後→採創作保護主義

 1992年6月10日後→採著作權登記制度

 1998年1月21日後→廢除著作權登記制度



著作之例示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學術
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

 音樂著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包括舞蹈、默劇、歌劇、話劇及
其他之戲劇、舞蹈著作。

 美術著作：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
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
術 工藝品及其他之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製作
方法所創作之著作。



著作之例示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圖形著作：包括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及
其他之圖形著作。

 視聽著作：包括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
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
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

 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
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
之聲音不屬之。

 建築著作：包括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及
其他之建築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
果為目的所組成指令組合之著作。



著作權保護要件

 必須為人類運用精神力創作之成果

 獨立創作

•原創性 (最小創作程度)；

 符合文學、科學、藝術及其他領域的創作

 須具客觀表達形式(作品經表達而外顯)；

 須非法律所明定不受保護之客體

•不須申請、註冊



客觀表達形式

 著作權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
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
方法、概念、原理、發現。

 同一概念以不同方式表達，各種表達都可受
著作權之保護，祇要是獨立創作，即使著作
與他人著作相同或類似，亦不構成侵害，且
各自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



不得為著作權法保護之標的
（著作權法第九條）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
物。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
簿冊或時曆。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前項第一款所稱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
之文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



著作人格權

 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

 公開發表權 (著作權法第15條)

•著作人有權決定其創作內容是否要公開

 姓名表示權 (著作權法第16條)

•著作人有權決定在創作作品上表示其姓名或別
名或不具名的權利

 禁止他人不當修改權 (著作權法第17條)

•著作人對於他人擅自以變更、扭曲、竄改方式，
變更著作的內容、形式或名目者，得加以禁止。



著作財產權

 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
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
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
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
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公開口述：指以言詞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
內容。

 公開上映：指以單一或多數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
像之方法於同一時間向現場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
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著作財產權

 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
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
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
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
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公開演出：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樂器或其他方
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
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
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
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
容。



著作財產權

 公開展示：指向公眾展示著作內容。

 公開發表：指權利人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
演出、展示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內容。

 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
法就原著作另添增新創意，進行改作所得之作品。

 散布：指不問有償或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
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



著作權存續期間

 著作人格權：永久。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者，
關於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或存續，
任何人不得侵害。

 著作財產權：除著作權法另有規定外，存續
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

 著作於著作人死亡後四十年至五十年間首次
公開發表者，著作財產權之期間，自公開發
表時起存續十年。



著作財產權消滅
(著作權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條)

 著作財產權因存續期間屆滿而消滅。於存
續期間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同：

•著作財產權人死亡，其著作財產權依法應歸屬
國庫者。

•著作財產權人為法人，於其消滅後，其著作財
產權依法應歸屬於地方自治團體者。

 著作財產權消滅之著作，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



著作權歸屬

 職務上之創作

 非職務上之創作



職務上之創作
(著作權法第十一條)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
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
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
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
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

 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非職務上之創作

 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著作
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故受雇人自該著作完成之時起，便享有著作
權法上所規定的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雇主不得主張任何著作權。



著作合理使用

 著作利用行為原則上均須取得授權始得合法利用，例
外在符合合理使用規定時，無須取得授權。

 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為合理使用之個別
規定，在此法定情形下利用他人之著作將不被視為違
反著作權法。

•學校教師為教學所需，在合理範圍之內重製他人著作。

•為報導評論或研究等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引用他人著作。

•為個人或家庭非營利目的，使用自己的設備重製他人之
著作內容作為個人瀏覽、觀賞或聆聽之用。



時事報導之重製 (著作權法第49條)

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
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
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

媒體為報導畫展、攝影展、購物網站販售物之標價爭議
事件，而直接部分截取該展覽現場畫面或網站之爭議網
頁。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
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

須為個人或家庭內的使用，不得以散布作為重
製之目的。

非營利目的之重製(著作權法第51條)



正當目的必要之引用(著作權法第52條)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
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
• 「引用」係指為表達某一主題，而採用其他人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部分內容作為說明或支持該主題之論點。

• 若屬於合理範圍內的引用，僅需註明作者、出處、採
用的章、節、頁次及出版日期即可，而毋須事前徵得
著作權人的同意。

• 如引用者為著作之全部內容，即屬重製行為。



合理使用之判斷標準
(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
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
之基準：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
利教育目的。

•著作之性質。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侵害

 著作權法承認『平行創作』保護

• 保護獨立創作之相同或近似作品。

 判斷著作權侵害要件

• 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063號判決

• 接觸 (access)

• 實質近似(substantial similarity)

 量的近似

 質的近似



著作權侵害



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063號判決

 法官認定涉及抄襲之要件有二：
一. 接觸

二. 實質相似

 主張他人之著作係抄襲其著作者，應舉證證明該他
人曾接觸被抄襲之著作，構成二著作實質相似。



金魚設計圖侵權案

授課圖片引用自NOWNEWS新聞網



100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9號判決
 案件事實

 被上訴人於民國95、96年間受僱於橙果設計有限公司，負
責平面設計工作。本案系爭金魚圖樣，係上訴人陳玥呈於
95年10月間為其大學母校「96級畢業成果展」所原創設計
完成之美術著作，享有著作財產權，非經著作財產權人之
同意或授權，任何人自不得擅自重製。

 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於96年6 月間擅自重
製本案系爭金魚圖樣，侵害上訴人金魚圖樣之著作財產權
，並由其僱用人橙果設計有限公司於96年8 月27日將該著
作提供予95年11月28日即委託其設計囍餅禮盒之丹比食品
實業有限公司。嗣上訴人於96年12月間發現該喜餅外盒之
設計與其美術著作近似，始循線查知上情。

 案經上訴人訴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100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9號判決

 本案著作之接觸及實質近似問題之探討。

 本案判決
被上訴人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橙果設計有限公司之受雇人，因執行業務，犯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科罰金新台幣
參拾伍萬元。



判斷構成著作權侵害行為之流程

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

判斷受利用著作來源之正當性

利用著作的行為與著作財產權有關

著作保護期限是否屆滿

利用著作行為是否為合理使用



電腦程式智財權

 專利權

•法定保護期限:發明專利自申請日起算廿年。

 著作權

•法定保護期限：著作人終身加五十年。

 營業秘密

•保護期限自該軟體機密成為公開知識止。



電腦軟體

 公共軟體

 免費軟體

 共享軟體

 一般軟體



商業軟體聯盟

 總部位於Washington D.C.

 是一個由商業軟體公司聯合組成的協會。

 在世界各國中，游說政府制定更嚴格的軟
體智慧財產權，開放各國軟體市場，以及
利用法律手段打擊盜版。常透過獎金獎勵
企業員工檢舉企業盜版，或是控告使用盜
版的公司或個人。

圖片取材自網路，僅供教學參考之用，不作其他商業用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F%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6%85%A7%E8%B2%A1%E7%94%A2%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9C%E7%89%88


BSA 軟體著作權侵害警告函

 BSA包含有Microsoft、 Adobe在內等共36

家軟體會員廠商，基於訴訟經濟效益考量
，將可能同時針對單一公司有無侵害所有
會員之軟體進行徹查並採取寄發著作權侵
害警告函或採相關侵權訴訟程序。



BSA聯盟成員

圖片取材自網路，僅供教學參考之用，不作其他商業用途。



BSA查緝盜版新聞



網路著作財產權

 重製權

 公開傳輸權

 如欲透過網路向特定或不特定的公眾提供或
與之交換著作內容，均需同時取得重製及公
開傳輸之授權。



妨害電腦使用罪

 刑法第358條 (入侵他人電腦及相關設備)

 刑法第359條 (變更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腦紀錄)

 刑法第360條 (干擾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

 刑法第361條 (加重妨害電腦使用)

 刑法第362條 (製作專供犯罪電腦程式)



女大生網路抓歌放部落格 判拘役五十五日

 新竹一名女大學生，去年八月起在網路上抓周杰倫和蔡依
林的歌曲，再上傳到部落格中，供不特定網友抓取和聆聽
，被警方網路巡邏查獲。法官在判決書中指出，著作權人
享有著作財產權，非經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以重製及公
開傳輸的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

 被侵權的三家唱片公司委由「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
基金會」提告。法官認為被告女大學生擅自公開傳輸他人
享有著作權的音樂著作，損害財產權人的智慧結晶，但考
量被告並非意圖營利，而是誤觸法網，故依違反著作權罪
名，判處被告拘役55日，得易科罰金，緩刑3年，期間須
向公益機構提供50小時義務勞務。

摘錄自2012年8月31日中廣新聞網報導



網路著作合理使用

 引用網路資料須注意如下要點:

•網頁上是否有載明著作人之明示或默示授權？

•是否合乎著作權法第51條所示之供非營利目
的使用之私人重製行為？

 儘量勿採用來路不明的圖片或未經授權的樂
曲作為網頁或部落格之背景圖片或音樂。



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與罰則
(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
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與罰則
(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
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著作權法之行為與罰則
(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
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
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Q&A



感謝指教


